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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邑县辖６镇、３乡、３个街道办事处、１个省级
开发区，共８５８个村庄，土地总面积１０１６．３２ｋｍ２，
总人口５２．８万。城区规划控制面积２９．８７ｋｍ２，有
“城中村”２８个，占地８．６９ｋｍ２，占城区规划面积的
２９．１８％。为进一步缓解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局面，
提高“城中村”土地利用率，２００７年，临邑县委、县政
府决定用３～５年时间，完成２８个“城中村”改造任
务。首期选定东街、花园、师家、三里庄、邢家园—西

关５个片区作为试点。２００８年初，临邑县出台《临
邑县城中村拆迁改造实施意见》，为进一步指导“城

中村”拆迁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２００８年６月，完
成５个片区的拆迁工作，涉及村民２０００多户，拆迁
面积 ２４１．４ｈｍ２。根据《临邑县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除５９．５ｈｍ２土地用于部分被拆迁
户的回迁安置居住，３５．８ｈｍ２土地用于城市道路、
公园、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外，其余１４６．１ｈｍ２

土地规划为商居一体的功能小区，并于２００８年８月
１０日，完成了土地招拍挂出让，获得土地收益６．４１
亿元。

１　“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１）基础设施薄弱，安全隐患多。在长期的发
展中，“城中村”完全是按照农村的布局自然发展

的，缺少基础设施投入。村中没有集中绿地、公共场

地，中小学、幼儿园等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缺乏供

电、煤气等市政设施，没有地下排水管线，居住环境

差。“城中村”内房屋密集，各种市政置线建设不规

范，村民随意拉线铺管，消防管理接近失控状态，一

旦发生大火，消防车、救护车无法进入，安全隐患多。

（２）缺乏整体规划，违法建设严重。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受土地产权

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

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

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村民点逐渐成为都市中的

“城中村”。一是多数“城中村”没有纳入城市管理

体系，缺乏统一规划，建筑十分混乱，工业用地、商业

用地等相互交织，新旧住宅参差不齐，导致土地资源

不能发挥最佳效益，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都十分低

下。二是处于城市中心的“城中村”，村民因受利益

驱动，违法用地现象严重，违法建设现象普遍，抢建

风盛行。某些村在获知拆迁征地消息后，家家盖房，

几天内房屋面积就增加数倍。三是村民为追求租房

利益大量建房，村庄内乱搭乱建，且随意性很大，毫

无布局可言。

（３）房租滋养“城里人”，治安管理成难题。“城
中村”的村民土地被征用后，由于缺乏土地以及就

业能力有限，村内村民大多处于失业状态，靠出租房

屋生活。村内人口状况复杂，有农村人口、外来人口

和流动人口，人口密度大，市民素质整体不高。

２　制约“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主要因素

（１）认识不到位，力度不够。一些单位和部门
对待“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出发点是使土地最大限

度地增值，在土地利用和征地拆迁中，往往将可用地

征用殆尽，除非建设项目需要，一般不愿对村庄进行

同步改造。二是责、权、利不配套。“城中村”改造

没有统一完善的政策保障，难以消除村民后顾之忧，

很多村民担心自己的权利得失，不积极配合，甚至阻

挡拆迁改造工作。拆迁带来的遗留问题得不到及时

处理，对“城中村”改造普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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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没有专门的工作机构。“城中村”改造涉及多

个部门和单位，由于各部门各自为政、造成工作环节

缺乏衔接，县政府制订的相关旧城改造优惠政策不

能得到完全落实。

（２）改造“城中村”的组织实施难度大。一是
“城中村”改造规划导向不够明确。“城中村”产生

和改造缓慢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计划性和前瞻性不

足，缺少改造进度、开发模式、安置地块等改造规划。

二是安置房没有提前落实。一些拆迁项目采取先拆

迁后安置的办法，造成被拆迁农民无处容身，甚至几

年都住在环境恶劣的临时窝棚内。一度采取的“拿

钱走人”的安置办法，致使一大批被拆迁农户托亲

找友，在近郊私下购买宅基地建房，助推了违章违法

建房的浪潮。三是安置土地落实难。“城中村”的

村民希望能就地安置，但受城市总体规划影响，部分

村民得不到就地安置，村民意见较大。四是安置就

业难。由于多数“城中村”村民整体素质不高，无专

业特长，安置起来比较困难。

（３）政策法规滞后于城市的发展。一是缺少法
律法规的引导。“城中村”拆迁改造涉及到户籍制

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制度、投资融资制度、城市管

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国家法律

法规对“城中村”改造没有明确规定，在“城中村”改

造的操作上也没有统一、规范的做法。二是征地拆

迁补偿办法有待改进。与当前拆迁的实际情况还存

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是在房价不断高涨的市场环

境下，相当数量的被拆迁村民拿到的补偿金难以购

得合适的安居房。另一方面，个别投机者利用拆迁

政策和规划不到位的空子，觅地另建大量房屋等待

新的拆迁，从中获利。三是对集体资产的处置缺乏

规范。在征地拆迁中，由于对一些农村的道路、公建

等基础设施和“边角料”地块未实施征用、补偿，侵

害了农民的利益，导致了部分“城中村”的综合改造

工作难以为继。

（４）“城中村”改造资金投入不足。一是政府财
政资金不足。临邑县的财政与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

差距，政府财政顾及不到“城中村”拆迁改造，配套

建设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多元化融资的政策也没有出

台。二是拆迁改造资金过大。由于“城中村”建筑

密度高，有的村违章建筑面积甚至超过了合法批建

的面积，部分村民要求违章拆赔、出租收入补偿，特

别是住房困难户要求补偿应享受的宅基地，给拆迁

改造带来很大的阻碍。

３　采取的做法

（１）领导重视、齐抓共管。城中村拆迁改造是
一项复杂的工程。２００８年３月，临邑县召开了“城
中村”拆迁改造工作会议，对开展拆迁工作的目的、

方法、步骤、时效以及应掌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成立了“城中村”拆迁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由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国土局、建设

局、规划局、林业局、公安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成立“城中村”拆迁改造办公室，加强“城中村”

拆迁改造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具体项目的组织实

施，形成统一领导、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按照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照顾村民利益这一拆迁

改造基本原则，研究和制定适合该县实情的《临邑

县城中村开发改造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拆迁时

间及补偿标准、安置方法等，为拆迁改造工作提供指

导、帮助和服务，确保拆迁改造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２）加强宣传、征求意见。一是通过在临邑县
电视台、临邑大众报等媒体，广泛宣传“城中村”改

造工程的政策法规、拆迁方案，让被拆迁村民了解拆

迁的政策、方案、时间等。二是通过工作人员逐户进

行耐心宣传、解释说明这次拆迁安置的具体办法和

相关政策规定，力求使每个村民都能够充分了解、正

确理解拆迁改造的意义和结果。

（３）做好评估测算，签订产权协议。拆迁改造
前，仔细测量登记好每户宅基地的面积、房屋结构和

评估确定回迁安置房面积，让村民明确自己的财产

状况，评估清单出来即向村民反馈结果，村民认为有

差错的可以申请复查，真正做到了公平、公正。

（４）安置补偿方案切实可行，消除村民后顾之
忧。参照《临邑县拆迁居民社会劳动保障办法》，制

定了３种方式安置拆迁村民，对被拆迁村民拟采用
货币安置和房屋安置相结合的办法。一是愿意货币

补偿的，主房按结构６５０～８００元／ｍ２，宅基地按４３０
元／ｍ２补偿，偏房依结构、质量、使用年限等按 ３２０
～４００元／ｍ２补偿，树木的补偿标准分为幼龄期至
成材期，细化了４个档次，按１０～２２０元／棵不等补
偿，其他资产按照评估价格确定，使补偿标准更加合

理化。二是回迁安置和货币安置相结合。东街、邢

家园—西关２个片区，采用房屋安置的，由村民自愿
申请，以原有房屋的面积为基础，参照房屋评估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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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房屋安置，共与村民签订回迁协议８６７户。花
园、师家、三里庄３个片区村民采取货币安置与房屋
安置相结合的，被拆迁户自行选择安置面积，每户房

屋安置最低面积为６５ｍ２，被拆迁房屋面积较小或
价值不足以折抵６５ｍ２建设成本的，也按６５ｍ２给
予安置，不足部分以货币补足；若被拆迁房屋价值超

过安置房屋价值的，超过部分以货币回补。在最高

安置面积范围内的，以建设成本价折抵，超出部分按

市场价计算。具体做法是在城市规划区内，划拨出

２宗地建设安置房。截至目前，１０６６套安置房已建
设完成，部分村民已办理迁居手续。三是就业与养

老安置。对年龄在２５～５０岁的村民，由劳动部门组
织培训，与企业协商，签订安置企业就业协议。对年

龄在６０岁以上的男村民和５５岁以上的女村民每月
发放１００元养老金。保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遏制
了私搭乱建现象，减少了住房安全事故的发生，杜绝

了新“城中村”的产生。

（５）配套改革稳步推进。一是加快推进村改居
工作。安置小区按照城市社区要求配建社区管理用

房及公益活动场所，在迁居安置小区后，村民委员会

向城市社区转换。二是完善原村民与城市居民的保

障体系，加快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城

中村”改造完成后，村民变成居民，就可以纳入就业

保障体系中，村里的富余劳动力就可以找到工作，对

“城中村”改造后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优先安排原村

村民就业。没有就业的人员，符合低保条件的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三是村民户籍性质转换，享受市民

待遇。居民还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待

遇，家境困难的可以申请到低保。

４　取得的成效

（１）激活了城市发展空间。完成５片“城中村”
拆迁，挖掘整理出２４１．４ｈｍ２建设用地，拓展城市发
展空间，城南新区道路、公园、广场、假山、鑫都 御景

苑等商居楼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初步显现“城中村”

改造成效。

（２）保障了村民权益。灵活多样的安置补偿方
案，让更多的村民容易接受，这就充分尊重了村民财

产权，使村民的财产权得到切实保障，让村民享受到

开展“城中村”改造带来的好处和实惠，提高了村民

参与村居改造工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就业安

置、保险安置等，健全了社会保障体系。

（３）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大大减少了因拆迁问题而引起的群众上访和群

众性事件，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发生，安置补偿公开透

明及时到位，杜绝了损害群众合法利益的现象。改

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城市品位、加速了城镇化进

程，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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